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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及 2017

年 5 月 15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

议案》，同意 2017 年度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以下统称“子公司”）

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政策性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的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及保证期间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长签署、办理上述授信（含子公司授信）项下的具体业务及担保手续，包括但

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信用证、保函、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保

理等信用品种（包含日常经营借款和贸易融资）及相应的担保手续。授权期限为

自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

《关于 2017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公告》详见公

司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及 2017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

告。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为深圳市彩易达光电有限公司（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彩易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彩易达”）

提供 1,000 万元一年期综合授信 (具体以银行审批金额为准)，公司为该笔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彩易达光电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84059670H 

3、成立时间：2011 年 10 月 8 日 

4、法定代表人：郑健 

5、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三围社区索佳科技园综合大楼 7 层 A701、

A706 号，朱坳第二工业区 A3 厂房第 5 层从事生产活动。 

6、注册资本：3000 万元 

7、经营范围：LED 照明产品、LED 亮化产品、LED 灯具、LED 显示屏、电

子产品的销售与研发；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LED 照明产品、LED 亮化产品。 

8、与公司的关系：深圳彩易达为北京彩易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公司持有北京彩易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股权。 

9、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情况： 

截止2017年6月30日，深圳彩易达资产总额9,559.26万元，负债总额 5,280.55

万元，净资产 4,278.71 万元，营业收入 6,606.24 万元，净利润 555.57 万元（未

经审计）。 

四、担保事宜的主要内容 

1、合同各方 

保证人：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主合同债务人：深圳市彩易达光电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本次担保总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4、本次担保审批程序及相关授权：本次担保金额已纳入公司 2017 年度公司

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政策性银行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公

司及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

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担保的额度范围内。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及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9,000 万元（含本次对外担保事项），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股东净资产 507,860.06 万元的 1.77%。公司不存

在对外担保的债权发生逾期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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